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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報告摘要 

    一個城市的美學推展讓市民的生活更豐富，於是發展屬於在地的藝術

扎根刻不容緩，而其中屬於最本土與最草根的藝術家，莫過於在街頭巷尾

展演的街頭藝人。 

    他們在各自的小天地嘗試各種藝術的可能性與市場性。慢慢的闖出一

番名號，用屬於我們的特色立足於台灣，也走向世界。 

本研究期： 

1. 找出街頭藝人於本市成功生存且發展藝術的最佳方式。 

2. 現有街頭藝人活動的困境，包含藝人展演的困境與公部門推廣輔導的困

境。 

3. 提出建議與解決之道。 

 

 

  



壹、 研究緣起與目的 

    一個城市的美學推展讓市民的生活更豐富，可是如何避免充斥著外來

元素的媚俗商品攻占美學市場，是吾輩必需思考的重要課題。 

    於是，發展屬於在地的藝術扎根刻不容緩，而其中屬於最本土與最草

根的藝術家，莫過於在街頭巷尾展演的街頭藝人，他們有的是音樂家演奏

樂器，有的是 Rocker演唱歌曲，也有隨興幫行人作畫的畫家和一針一線、

一刀一斧手做工作者，他們在各自的小天地嘗試各種藝術的可能性與市場

性。慢慢的他們成為太陽舞者張軍逸，成為倒立先生黃明正等，闖出一番

名號，用屬於我們的特色立足於台灣，也走向世界。 

 

  



貳、 研究方法與內容 

一、 研究方法 

    本市現有街頭藝人 1866組，其中表演藝術類 1334組、視覺藝術類 105

組、創意工藝類 427組，街頭展演屬於自發性質，本市 103處展演開放場

所並無相關統計數字，實際展演情況尚難掌握，不易採取統計分析來做研

究，且街頭展演類型眾多，以統計方式難以看出現況與問題，擬採以深入

的訪談記錄的質性研究，取代量化分析方法。  

    本案研究方法採與質性研究為主。將透過人類學的參與觀察法方式，

深入訪談與研究街頭藝人的活動，透過對話與記錄去歸納出街頭藝人的成

功之道，並且找出公部門於施政上可供參考的方向。 

二、 研究相關定義： 

(一) 街頭藝人定義 

    依據臺中市街頭藝人藝文活動實施要點(以下簡稱街頭藝人實施要

點)，本府文化局(以下簡稱文化局)辦理街頭藝人活動之目的為，推動

藝文活動多元發展，鼓勵藝人從事街頭藝文活動，提升街頭藝術風氣，

營造都市人文風貌，豐富市民精神生活。 

    另依據上開要點第二點，街頭藝人係指取得文化局核發街頭藝人證

之自然人或十人以下組成之團體。而藝文活動則是指從事音樂、戲劇、

舞蹈、魔術、民俗技藝、詩文朗誦、繪畫、手工藝、雕塑、行動藝術、



使用非永久固定之媒材或水溶性顏料之環境藝術、影像錄製、攝影或其

他與藝文有關之現場創作活動。 

    而在街頭藝人展演開放場所部分，所指為指經文化局公告供街頭藝

人從事藝文活動之場所。而開放場所管理人則是對於開放場所依法令或

契約具有管理權者。 

    從上得知，街頭藝人活動必需有以下要素： 

1. 具備街頭藝人證 

文化局每年舉辦街頭藝人甄選，通過甄選者可取得為期 2年有效之

街頭藝人證。 

2. 從事藝文活動 

倘具街頭藝人證者從事非藝文活動，則非屬街頭藝人行為。 

3. 於開放場所 

文化局將開放場所公告於臺中市街頭藝人網站，至 104年共有 103

處。且各開放場所管理人因依法令或契約具有管理權，爰街頭藝人

倘欲使用場地，仍須取得開放場所管理人之許可。 

(二) 街頭藝人分類 

臺中市並未於街頭藝人實施要點中分類，但仍於歷年街頭藝人甄選

時做以下分類，並於街頭藝人證中註明所屬類別。 

1. 【表演藝術類】：現場表演之戲劇、默劇、丑劇、舞蹈、歌唱、演



奏、魔術、雜耍、偶戲、詩文朗誦、行動藝術…等。 

2. 【視覺藝術類】：如現場創作之繪畫、用各種媒材創作之現場人物

塑像、環境藝術、影像錄製、攝影…等。 

3. 【創意工藝類】：現場創作之雕塑、工藝品…等，成品若可食用，

則需遵守相關法規規定。 

三、 研究內容：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以深入的訪談並予記錄的深描，勾勒出街頭藝人

模式，透過記錄去歸納出街頭藝人的成功之道，並且找出公部門於施政上

可供參考的方向。 

    本次採訪街頭藝人有，趙敦毅先生、許慶德先生及陳雅蘭小姐，皆為

臺中在地街頭藝人，第一張街頭藝人證都是於臺中考取，且這三位街頭藝

人都在街頭有深厚的展演經驗，相關記錄足以作為佐證及未來施政的參

考。 

(一) 趙敦毅 

1. 類別：表演藝術類 

2. 表演項目：特技舞蹈-立方體 

3. 成為街頭藝人時間：103年 5月 

4. 簡介： 

    趙敦毅是一位專職的表演藝術家，經常在草悟道演出，他與他



的團員們共組「九頭蛇」雜技舞蹈團，以特殊雜耍結合舞蹈的多元

的表演型式，成為臺中街頭藝人的一大亮點。 

    從青年高中時期就是舞蹈科班的他，高中畢業後進入臺灣體育

大學舞蹈系，一路走來一直對表演有極高的熱忱，可是一般舞蹈的

可取代性太高，男性舞者的發展空間又有限，渴望擁有表演舞台的

他，不想要一天到晚等待演出機會，希望能主動出擊，讓自己不間

斷的表演，也讓觀眾容易看到他的演出，因而促使他走向街頭藝人

之路。 

    趙敦毅表示，在他之前確實已有前輩甩動立方體，只是把這個

近 2公尺見方的龐然大物，當做一套表演節目的並不多見，於是他

選擇立方體作為表演項目，透過不斷的練習，加入自己的見解，搭

配上音樂和舞蹈，讓特技和雜耍走向另一藝術境界，也讓更多人認

識這門藝術。他的努力，也讓臺中市政府文化局邀請他成為 2015街

頭藝人甄選活動的開幕表演，現場精采演出更吸引市長及文化局長

起立鼓掌。 

5. 所遇困難： 

(1) 有關演出場地：趙敦毅表示他們最常在草悟道和市民廣場演

出，十分感謝臺中市政府能打造這樣的空間讓街頭藝人展演。

另外他也覺得歷史建築刑務所演武場(以下簡稱演武場)的氛



圍，很適合像他們這樣具有東方特色的表演者，可是演武場的

觀眾不夠多，不容易讓他們有足夠收入維持。 

(2) 演出現場狀況：偶而會有故意打擾表演的民眾，例如近期一

位「散步哥」，常常在演出進行中穿越表演空間，打斷表演的

進行，造成演出者的困擾。或是有些小朋友看表演看得太興奮，

忍不住衝上前來，都十分危險。趙敦毅表示，這些經驗讓他們

養成演出的一些標準程序： 

a. 演出前宣導：告知民眾安全守則，請大家不要進入表演空

間，也請大家圍觀時要讓出通道給路過民眾通行。 

b. 安全維護人員：先以三角錐及童軍繩圍出表演安全範圍，

沒有上場的團員要在週圍協助維持秩序，並且保持警戒，

保護表演者及觀眾的安全。 

c. 危機處理：當有惟險可能發生，立即停止表演，並且安撫

民眾，待危險情況排除後再繼續演出。 

(3) 團隊運作模式：常常告訴團隊成員不能急，表演不要隨波逐

流，更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價值和定位，認清自己的角色，並

且擁有信念才能變成自己相當的人，做出自己的特色和品牌才

能長久，才不會被取代。在這過程中團員們可能不會明白，但

趙敦毅知道必須堅持下去，慢慢的讓大家進入專業的狀態。 



6. 對公部門的建議： 

    在出國和其他國家的表演者交流中，趙敦毅發現有些國家並沒

有街頭藝人的制度，在街頭演出的藝人註定要被趕，註定不受尊重，

臺中市能有街頭藝人的制度，確實對藝術推動有一定的效果。 

    但目前小小的臺灣，各縣市街頭藝人制度卻各行其事，臺北市

的街頭藝人證過不了淡水河，臺中市的街頭藝人只能在臺中，對於

表演者而言十分麻煩。希望能有一張全國通用的街頭藝人證，讓街

頭藝人可以全國交流，也擴大藝文影響。如果短期間不容易推展，

建議可以先做中部的街頭藝人通用制度，便於街頭藝人也便於藝文

活動推廣。 

(二) 許慶德(藝名：阿弟仔) 

1. 類別：表演藝術類 

2. 表演項目：吉他彈唱 

3. 成為街頭藝人時間：102年 4月 

4. 簡介： 

    許慶德是一位視障街頭藝人，於 2000年就讀於臺中啟明學校

時，就和家人及朋友共組「飛行者樂團」，他在樂團中擔任吉他手

一職，樂團成員也都是視障朋友，大家都是音樂的愛好者，希望

能在音樂中找到一片飛行的天空。 



    慶德除了和飛行者樂團共同演出以外，自己也有個人的街頭

藝人證，常常可以在草悟道、市民廣場或是臺中火車站，看到他

拿著吉他用帶有磁性與些微蒼涼的歌聲，演唱著一首首經典臺語

歌曲。因為喜歡音樂，希望有更多表演機會而走上街頭，成為專

職的演出者。 

    對慶德而言，他一向專注於演唱臺語歌曲，他表示，希望透

過他的詮釋讓更多人認識臺語，打破一般人對於臺語不夠水準的

看法，也希望透過他的表演，去讓更多年輕人學習臺語、認識臺

語。他的演唱除了一般流行歌曲，他也把他認為的好音樂不斷唱

給大家聽，同時自己也正開始創作屬於他自己的作品。 

    從 2000年組團到現在 15年了，一路走來慶德不斷的堅持自

己想做的事，希望介紹自己喜歡的音樂給大家，讓大家透過音樂

認識慶德，因為喜歡他的音樂會再來聽他唱歌，因為喜歡他的歌

聲而給予他打賞金，而非只因為視障，而憐憫同情他。這些年來

憑著他的努力，他確實也做到了。 

5. 所遇困難： 

(1) 有關演出場地：對於一位以電吉他為主要樂器的表演者，表

演場地電源的取得就十分關鍵，慶德表示雖然他總是自己扛著

電池到處演出，但電池總會沒電，或是偶而會故障，如果能有



電源提供對他們這樣音樂表演者而言會是莫大幫助。 

(2) 面對群眾的困難：在不同的地方要有不同的表演模式，有些

地方觀眾會停留下來，甚至席地而坐鈴聽自己演唱，像是草悟

道和市民廣場，就要在每首曲子中間穿插一些趣談，引導觀眾

的情緒，讓觀眾感受一場快樂的演出。另外有些地方觀眾是快

速流動的，像是火車站，他們可能 5分鐘後要上車，或是等著

家人朋友的到來，在這樣的場合則要專注於演唱，在短時間吸

引觀眾稍稍佇足，在短時間內打動旅人的心，打動觀眾，自己

也容易有打賞收入。 

6. 一些建議： 

(1) 希望公部門更明確的給街頭藝人表演定義，更明確的給表演

空間。明確的界定音量標準，找出公平的檢測方式，如果街頭

藝人的音量在標準值之內，要給予街頭藝人應有的尊重，不要

再刁難。 

(2) 希望公部門能推廣大家尊重街頭藝術，去養成民眾欣賞付費

的習慣，讓表演藝術有良性循環，不要落入靠同情求取打賞的

想法 

(3) 對於許多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的街頭藝人，希望大家能把心力

多放在表演上，一起努力把音樂做好。建議不要把身心障礙的



證明印在海報上，凸顯自己的身分博取同情。 

(三) 陳雅蘭(藝名：陳姿予) 

1. 類別：創藝工藝類 

2. 表演項目：毛線藝術創作 

3. 成為街頭藝人時間：103年 5月 

4. 簡介： 

    陳姿予本來在百貨公司上班，是一般的專櫃小姐，後來身體狀

況漸漸不佳，於是開始發展第二專長，走向街頭藝人之路。 

    他喜歡可愛型、療癒型的作品，毛線的柔軟和溫暖讓他充滿創

作動力，他跳脫一般用棒針和勾針的打毛線創作，開發以毛線球纏

繞的方式做出特殊的作品，讓大家認識毛線這項媒材的可能性。 

    「帶路雞」是他創作作品中最為人喜愛的，在臺灣新人結婚總

會有以帶路雞做為嫁妝之一的習俗，從早期的帶路雞是一隻真正的

活雞，到近期多以裝飾品取代，可是這項裝飾品在現代的家庭，幾

乎難以擺設。於是姿予跳脫一般雞的形象，用毛線纏繞出圓滾滾的

一組雞家庭，每一隻都可愛又療癒，特別受到新人們的喜歡，也可

以擺設在現在一般的小家中。他這項作品也入選 2014年工策會舉辦

臺中十大伴手禮的決選，雖然最後沒有獲獎，但這段過程確實讓他

在街頭藝人之路充滿信心。 



    現在的他，除了在草悟道擺設他的作品，也會在現場帶著孩子

一起操作，讓民眾一同感受創作的快樂。同時他的工作室也正式成

立，要將手作的魅力推廣出去，讓更多人認識毛線創作。 

5. 所遇困難： 

(1) 目前臺中適宜創藝工藝類街頭藝人擺設的場地幾乎只有草

悟道，姿予也嘗試過其它場所，可是受限於人潮不多，常常一

整天收入為零。 

(2) 草悟道目前有一些亂象，像是違規攤販介入空間使用，或是

持有臺中市街頭藝人證，卻販賣批發來的廉價商品，影響原本

美好的氛圍，也讓民眾不易分辨哪些是真正街頭藝人的手做，

哪些又是違規攤販，造成他們常常被迫降價求售，生存空間被

壓縮。 

(3) 姿予有一為罕見疾病川崎症的孩子，常常需要去復診，這也

消磨掉他許多創作的時間，很多想法卻受限於體力無法完成。 

6. 一些建議： 

(1) 希望公部門給手做類(創意工藝類)街頭藝人展示空間，讓這

個空間只有街頭藝人，不要有其他攤販以提升街頭藝人價值。 

(2) 舉辦活動讓創意工藝類街頭藝人參與，讓手作街頭藝人有更

多和民眾互動機會。  



參、 研究發現 

一、 找出街頭藝人於本市成功生存且發展藝術的最佳方式。 

(一) 創造獨特性 

    許多人把街頭藝人當作是浪漫而輕鬆的工作，其實不然。不論

從趙敦毅或是陳姿予的案例中可以發現，街頭藝人要在街頭生存，

創造自己的獨特性非常重要，怎樣的作品可以讓自己和別人不同，

才可以讓觀眾看見，進而認識自己。 

    近代許多行銷學也都強調差異化行銷，街頭藝人是最直接面對

群眾的藝術家，立即的群眾反應也會有立即的挫折，不夠精采，或

是在別的地方已經見過了，很容易就會失敗。所以，一位稱職的街

頭藝人必須競競業業，找出自己的獨特性才能在街頭生存。 

(二) 對自身專業保持熱情 

    街頭表演常常是寂寞的，在本次的研究案例中每一位街頭藝人

都對自己的工作充滿熱情，有熱情才能在挫折中再站起來。陳姿予

一邊帶著罕病兒一邊創作，許慶得不畏視障人生，堅持他的音樂要

跟一般的明眼人平起平坐。相信他們在工作中一定充滿困難，也都

是有著一份熱情才能堅持走下去。 

(三) 從街頭經驗換取自我成長 

    街頭的反應是最及時的，街頭表演也不像一般藝人有許多工作



人員可以幫忙緩衝，常常有一些不如易的情況，街頭藝人要隨時面

對挑戰。 

    當面對挑戰和民眾起衝突是最不明智的選擇，如何互動、如何

排解困難都是街頭展演當中必須學習的課題，從案例中可以發現街

頭藝人從挫折中找到方法，趙敦毅表演被人打擾，也發展出一套屬

於自己的 SOP，去面對困難。 

二、 現有街頭藝人活動的困境，包含藝人展演的困境與公部門推廣輔導

的困境。 

(一) 人潮聚集之展演空間不足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現有公告 103處街頭藝人展演開放場所，但

人潮較多的場所集中在草悟道、市民廣場及火車站，街頭藝人於此

收入較豐，也讓大家多喜歡在此展演。對比 1866組街頭藝人而言，

人潮聚集的展演的空間確實不足。 

(二) 觀眾對於街頭藝術不夠重視 

    街頭藝人展演時遭受民眾打斷、在打賞箱中丟入菸蒂或冥紙等

時有所聞，對於創意工藝類的街頭藝人常常被民眾殺價，或當作一

般攤販來對待。街頭藝人雖在臺灣行之有年，但一般民眾對於街頭

藝人的尊重程度仍不足。 

(三) 跨縣市展演的阻礙 



    目前各縣市街頭藝人制度皆不同，如要跨縣市展演則須取得該

縣市的街頭藝人證，對於街頭藝術家而言極為不便，不利於藝文活

動的推廣與發展。 

三、 提出建議與解決之道。 

(一) 街頭展演空間重新規劃 

1. 配合市政建設，於新設立之綠廊休閒地帶(例如：東南草悟道)，

及舊社區活化相關計畫(例如：綠空鐵道計畫)中，規畫街頭藝

人展演空間，並以適當硬體設施引導人潮及街頭藝人展演。 

2. 目前草悟道與市民廣場，建議將熱鬧擁擠的街頭藝人展演點，

透過適當管理拉大間距與範圍，將人潮從現在聚集的公益路往

科博館及國美館分散，也讓整條草悟道更優閒，也容納更多街

頭展演。 

(二) 推動民眾認同街頭藝術 

1. 由公部門帶動，將街頭藝人定位為街頭藝術家，給予相對尊重

與尊榮，影響一般民眾想法。 

2. 推動街頭藝術進入校園，讓校園學子認識街頭藝術家，從小培

養對藝文活動的尊重。 

3. 辦理街頭藝術家分享講座，讓一般社會大眾除了在戶外看到街

頭藝人展演，也可以透過講座明瞭街頭藝術的深度與廣度，營



造街頭藝術家品牌價值。 

(三) 跨域整合街頭藝人 

1. 短期：配合文化部 iCULTURE街頭藝人系統，彙整本市街頭藝人

資料，便於整合全國街頭藝人。 

2. 中期：建議配合市長中彰投共治之政見，研擬中部各縣市街頭

藝人證通用辦法。未來可輪流舉辦街頭藝人甄選，或採取經費

分攤模式，共同舉辦甄選，發行通用街頭藝人證，不但節省相

關成本，更便於街頭藝人在中部通行。 

3. 長期：建議文化部統整全國街頭藝人，辦理全國性證照。 

(四) 辦理研習講座提升街頭藝人展演能量 

    本次研究歸納出成功街頭藝人必須「創造獨特性」、「對自身專

業保持熱情」，並且要能「從街頭經驗換取自我成長」，這樣的成功

經驗可以透過經驗分享講座，讓更多街頭藝人成長。 

 

  



肆、 結論 

    街頭藝人是最本土與最草根的藝術家，本府已於 104年 5月 5日

簽奉市長核准，為保障合法街頭藝人之展演權，應視街頭藝人為藝術

家，共同齊心協助街頭藝人。相關街頭藝人政策方向為「街頭藝人是

城市藝術家」、「成立街頭藝術輔導團」、「尋找街頭藝人展演新亮點」

及「修訂本市街頭藝人相關計畫」，將落實以輔導代替管理，從而建構

街頭藝人友善之城市。 

    透過本次研究訪談成功在街頭生存的三位街頭藝人，歸納出街頭

藝人的成功之道，足以成為街頭藝人們學習成長的方向之一，建議市

府除辦理展演空間重新規畫外，仍應持續輔導街頭藝人，辦理相關研

習講座，並推動促使民眾認同街頭藝術相關措施。並從長遠角度推動

中部縣市街頭藝人整合，達成對街頭藝人最友善城市之願景。 


